三乡镇华鹰智造生产基地“工改工”
宗地项目“三旧”改造方案

根据《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年）》及《中山市三乡镇白水林片区(2208单元)02、06街区SXBSL04-07至04-15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在编），三乡镇人民政府拟对位于南龙村珠三角环线高速两侧的李永福、李泉福地块、李琼瑜、许伟伦地块、周小慧、黄荣正、黄荣信名下2宗地块及中山市三乡镇南龙村龙井队经济合作社（下称“龙井合作社”）地块进行改造。由广东华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私人及村集体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后，作为改造主体以单一主体归宗方式实施全面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总体情况
改造项目涉及5宗土地，均位于三乡镇南龙村，北至泉林路，南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至飞龙路，东至盛龙路，总用地面积2.3978公顷（23977.99平方米，折合约35.97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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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图入库情况
改造地块2.3978公顷（23977.99平方米，折合约35.97亩）正在办理“三旧”标图入库，图斑编号为44200069735和44200069736。纳入“三旧”改造范围整体利用的“三地”0.0087公顷（87.14平方米，折合约0.13亩），通过44200069736图斑可整体标图入库，具体面积以届时入库确定的土地面积为准。
权属情况
改造范围内有4宗国有建设用地与1宗集体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地块一用地面积0.9373公顷（9373.40平方米，折合14.06 亩），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19）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012674号、粤（2019）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012673号，为土地权利人李永福、李泉福自2003年11月开始使用。 
地块二用地面积0.7284公顷（7284.1平方米，折合10.93 亩）；不动产权证号为中府国用（2003）第314179号，为土地权利人李琼瑜、许伟伦自2003年12月开始使用。 
地块三用地面积为0.5648公顷（5648.30平方米，折合 8.47亩）不动产权证号为中府国用（2003）第310108号，为土地权利人周小慧、黄荣正、黄荣信自2003年12月开始使用。
地块四用地面积为0.1585公顷（1585.04平方米，折合2.38亩）不动产权证号为中府国用（2006）第310110号，为土地权利人周小慧、黄荣正、黄荣信自2006年12月开始使用。
地块五用地面积为0.0087公顷（87.14平方米，折合约0.13亩）未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有土地所有权证，所有权证号为中府集有(2013)第3100389号，为土地权利人龙井合作社自2013年3月开始使用。  
土地现状情况
改造地块“二调”及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均为建设用地。改造地块现有33栋建筑物，暂未办理规划报建等手续。现有建筑面积17875.48平方米，现状容积率0.79，作工业厂房所用。改造前年产值为180万元（约5万元/亩），年税收为21万元（约0.58万元/亩）。
改造范围内地块一、地块二、地块三、地块四涉嫌闲置，经三乡镇人民政府核实，上述用地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基底面积达到用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并使用至今，属于“工改工”用地，未被认定为闲置土地，承诺材料正在收集中，现申请实施改造。
地块五（夹心地）涉及违法使用土地0.0087公顷（87.14平方米，折合约0.13亩），正在办理违法用地处置。
改造地块不涉及抵押、查封、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及土壤环境潜在监管地块等情况。
规划情况
改造主地块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纳入《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年）》（中府函〔2022〕414号）。其中，在《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属城镇建设用地2.3978公顷（23978平方米，折合约35.97亩）。在《中山市三乡镇白水林片区(2208单元)02、06街区SXBSL04-07至04-15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在编）中，一类工业用地2.2249公顷（22249.95平方米，折合约33.37亩），规划容积率1.0-3.5，建筑密度35%-60%，绿地率10%-15%，生产性建筑高度≤50米（特殊工艺除外），配套设施建筑高≤100米；道路用地0.0858公顷（857.90平方米，折合约1.29亩）；防护绿地用地0.0870公顷（870.14平方米，折合约1.31亩）。
改造地块不涉及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均位于一级工业用地保护线范围内。 
改造意愿及安置补偿情况
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项目涉及“ 李永福、李泉福”、“李琼瑜、许伟伦”、“周小慧、黄荣正、黄荣信”、“龙井合作社”共4个权利主体，三乡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正在开展征询涉及所有权利人改造意愿工作，经南龙村村集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股民代表同意，以及“李永福、李泉福”、“李琼瑜、许伟伦”、“周小慧、黄荣正、黄荣信”权利主体同意后，将涉及土地、房屋纳入改造范围。 
补偿安置情况
改造主体广东华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就“李永福、李泉福”、“李琼瑜、许伟伦”、“周小慧、黄荣正、黄荣信”地块制定补偿安置方案，明确采取货币补偿或货币补偿和物业补偿结合的方式对原权利人进行补偿安置，并与上述权利人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具体补偿协议内容如下：
[bookmark: _GoBack]地块一根据补偿协议，广东华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李永福、李泉福明确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对原权利人的物业进行搬（拆）迁补偿。双方协商确定货币补偿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1080万元(180万/亩，共计6.0亩)，物业补偿面积为4800平方米。双方确认该补偿价款已包括了原权利人因本次搬（拆）迁应得的全部补偿、赔偿、补助等全部费用，改造主体不再就此次搬（拆）迁向原权利人支付其它任何费用。目前已支付补偿款400万元，剩余680万元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支付。 
地块二根据补偿协议广东华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李琼瑜、许伟伦明确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对原权利人的物业进行搬（拆）迁补偿。双方协商确定货币补偿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以及物业补偿面积为7300平方米壹栋高标厂房(此物业为房产计容面积，不含地下设备用房,建筑高度不超50米，层数8层，建筑基底面积不得低于900平方米)。双方确认该补偿价款已包括了原权利人因本次搬（拆）迁应得的全部补偿、赔偿、补助等全部费用，改造主体不再就此次搬（拆）迁向原权利人支付其它任何费用。目前已支付补偿款200万元，剩余100万元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支付。 
地块三根据补偿协议广东华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周小慧、黄荣正、黄荣信明确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对原权利人的物业进行搬（拆）迁补偿。双方协商确定货币补偿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1778.7万元(210万/亩，共计8.47亩)，双方确认该补偿价款已包括了原权利人因本次搬（拆）迁应得的全部补偿、赔偿、补助等全部费用，改造主体不再就此次搬（拆）迁向原权利人支付其它任何费用。目前已支付补偿款100万元，剩余1678.7万元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支付。 
地块四根据补偿协议广东华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周小慧、黄荣正、黄荣信明确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对原权利人的物业进行搬（拆）迁补偿。双方协商确定货币补偿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499.8万元(210万/亩，共计2.38亩)，双方确认该补偿价款已包括了原权利人因本次搬（拆）迁应得的全部补偿、赔偿、补助等全部费用，改造主体不再就此次搬（拆）迁向原权利人支付其它任何费用。目前已支付补偿款100万元，剩余399.8万元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支付。 
地块五属纳入“三旧”改造范围整体利用的“三地”，涉及办理转用及征收手续，三乡镇人民政府正在制定补偿安置方案。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地块五（夹心地）需办理转用及征收手续0.0087公顷（87.14平方米，折合约0.13亩），三乡镇政府正在按规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改造项目将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管控要求实施建设。在控规中属道路和绿地等公益性用地部分，日后属地政府按规划开发建设时，应无偿将用地交给属地政府使用。
该改造项目属“工改工”单一主体归宗项目，由广东华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实施全面改造。
改造后将用于工业用途，规划打造一个集高新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打印耗材等新型产业于一体多元化复合型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在符合详细规划的基础上，容积率不小于2.5，总建筑面积不小于55624.88平方米，其中新建建筑面积不少于55624.88平方米(最终容积率及拟建面积以规划许可证批复为准。最终规划方案总平面图及单体图以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批复为准)，不保留原建筑物。
项目情况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山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山市涉挥发性有机物项目环保管理规定》。改造后年产值将达到20022万元（约600万元/亩），年税收将达到1001.1万元（约30万元/亩）。
需办理的用地手续
不动产注销登记
地块一、地块二、地块三、地块四合计2.39公顷（23890.85平方米，折合约35.84亩）国有工业用地，凭经批准的改造方案及批复等材料办理不动产注销登记手续。
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征收手续
根据《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粤府令第279号）《广东省“三旧”改造标图入库和用地报批工作指引（2021年版）（粤自然资函）〔2021〕935号》相关规定，“三地”符合办理转用、征收手续的要求。地块五（夹心地）0.0087公顷（87.14平方米，折合约0.13亩）需办理转用、征收手续（具体土地面积以办理用地手续时的测量图纸为准）。
土地供应
根据《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粤府令第279号）第二十六条规定，改造地块符合协议出让的条件。地块一、地块二、地块三、地块四不动产注销登记办结后及地块五（夹心地）办理转用、征收手续后，依据《中山市三乡镇白水林片区(2208单元)02、06街区SXBSL04-07至04-15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在编），2.2249公顷（22249.95平方米，折合约33.37亩）一类工业用地拟采用协议出让方式按容积率1.0-3.5供地给广东华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0.0858公顷（857.90平方米，折合约1.29亩）道路用地和0.0870公顷0.0870公顷（870.14平方米，折合约1.31亩）防护绿地拟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给三乡镇人民政府（具体土地面积以届时供地测量图纸确定的为准）。
资金筹措
项目改造总投入预计为1.3348亿元(约400万元/亩），由改造主体单方全额出资。其中自有资金1.2亿元，银行借贷约0.1348亿元，最终以项目实际运营为准。
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2年，自土地交付之日起182日内动工，自动工之日起730日内竣工，土地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交付。
实施监管
详见三乡镇人民政府与改造主签订的项目实施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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